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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始儒家从“修身”与“治世”两个维度阐释了“德”观念的内涵。对己来说，“德”是修身，
可以使人修身养性；对国来说，“德”是治世，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原始儒家的德治理论肯定主体

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强调向内扩充人所固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这种德治理论的

初衷是好的，本义是积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私德妄推公德、性善论导致道德越位、道德修

养的无条件单向性、道德本位观造成个人价值的缺失等一些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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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道德对国人的影响从古至今从未中断，国
人对儒家道德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儒家道

德文化进行细分，从其源头———原始儒家道德文化

入手进行研究，澄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道德文化、

其中的哪些观念在今天应该被抛弃或纠正、哪些符

合时代精神应该被大力弘扬，是十分必要的。将儒

家道德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进行创新性理解和扬

弃，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其思路是：首先，从儒学细

分的角度，即从原始儒学出发去诠释整个儒家道德，

将儒家道德的本来面目完整地呈现出来；然后，从否

定的角度去分析原始儒家道德所存在的弱点，使国

人更清晰地认识儒家道德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一、原始儒家“德”观念的初衷

原始儒家也称先秦儒家，以先秦时期儒家学说

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他们

没有仅仅从原始宗教的层面上去理解“德”，而是从

“德治”的高度来重新解释。这样，“德”就从治世的

方法上升到了“德政”治国理论的高度。

第一，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１］（Ｐ１８）可见，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是孔子

德治理论的基础，其实质就是道德本位主义与政治

伦理化。首先，重德轻刑。孔子认为，儒家推行的德

治与法家推行的法治比较起来有着明显的优点。他

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１］（Ｐ１８），即只依靠政令和刑

罚只能让百姓畏惧，这种被动的行为会导致百姓丧

失羞耻心；而用德治去引导，就会使百姓主动地步入

正轨。这就是德治理论的最大优势。但孔子并不是

主张彻底放弃刑法，而是认为应该以德为主，以刑罚

为辅，不得已时再使用。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

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

以济宽，政是以和。”［２］（Ｐ２１）其次，富而后教。《论

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

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人口是

经济发展的前提，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对民众

进行道德教育。富民是教民的基础，教民是德政的

重要手段。再次，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孔子认

为，“苛政猛于虎也”［２］（Ｐ２２）。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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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

也。”［１］（Ｐ３０）孔子主张的德治是君臣共治的，即君有

德臣亦有德，君臣共治。《论语·子路》中有这样的

记载———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

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

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可见，孔子反对“言

莫予违”，提倡建立一种君臣相辅的开明政治模式。

最后，借正己以正天下。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

政，子将奚先？”［１］（Ｐ３０）子曰：“必也正名乎！”［１］（Ｐ３１）

“正名”就是以“礼”作为根据，为所有社会成员正名

定分。根据“正名”的要求，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必须

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各尽其责。做到这些就是“名

正”，不去做或者做不到则是“名不正”。只有根据

“礼”做到了“正名”，社会秩序才会稳定。对于上位

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孔子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上好

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

至矣，焉用稼？”［１］（Ｐ３４）在此，孔子对上位者的要求是

必须将“修身”之德与“治世”之德结合起来，先“修

身”进而“治世”。将上位者之个人道德推广至社会

国家之人人道德，正是由内圣开出外王。所以，孔子

对上位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政者，正也。子帅以

正，孰敢不正”［１］（Ｐ３５）。所以，只有上位者以礼正己，

以德治国，治下百姓就会效仿。反之，只依靠强制的

政令和刑罚的威慑，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

第二，战国时期，社会形势非常不稳，动荡剧烈，

五伦等人际关系已经超出了原始儒家所预想的伦理

道德界限。于是怎样从理论层面维护并且完善孔子

的德治主张，成为摆在原始儒家学者面前最棘手的

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孟子开创性地从心性论

的角度切入，上求天道，下省本心，提出“性善论”，

提倡“天人合一”，为孔门伦理奠定了“性与天道”的

形上本原，从伦理本体论的高度，解释了人道之所当

然与天道之所必然的内在统一性，圆满地回答了道

德可能性与道德价值何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

为国人安身立命之道找到了终极性价值依托，彰显

了道德人本主义的价值与可行性。“性善论”从根

源上解释了道德实现的可能性问题，同时又证明了

伦理本体论是可以成立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

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

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

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

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３］（Ｐ６５）可见，孟子认识到了血

缘关系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看到了只依靠血

缘关系来维护稳定的最大缺陷。于是他将仁、义、

礼、智、信等伦理道德标准从外烁转而内置于个人的

内心之中，认为这样就可以稳定以伦理道德为基础

的社会秩序。他以父子天性为基础，将血缘关系逐

步扩展推及至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把伦理道德制度

化、社会化，以此来调节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同

时，孟子也强调后天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他指出：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

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

以事父母。”［３］（Ｐ７３）他认为，先验的“善端”只能说明

每个人都具有趋向于善的可能，与现实中实现善的

具体行为是不同的。道德在每个人身上由潜在可能

变成现实的素质与行动，需要一个持续的修养过程。

而这个修养的过程正是人性升华的过程，是由自在

之人性到自觉之人格的道德践履。其主要由“居仁

由义”“知言养气”“切身自反”“心无愧怍”四项原

则组成。其一，“居仁由义”是成德立人的内在要

求。孟子把孔子提出的诸多伦理规范浓缩为仁义，

要人们把握众善的出发点和判断善恶的根本准则。

“仁”是人之为人所当有之精神，“义”是人之为人所

当行之道路。因此孟子讲到：“居恶在？仁是也；路

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３］（Ｐ１０２）

孟子认为，道德应该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一个

人的道德选择，既不是由于外界舆论的压力，也不是

完全出于道德理性的自觉与自愿，而自觉自愿的行

为选择即道德自由。其二，“知言养气”强调的是道

德理性的自觉与精神境界的培养。孟子强调道德实

践的自觉自愿，这就需要道德意识和意志的培养与

锻炼，其方法就是“知言”与“养气”。孟子讲到，“我

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３］（Ｐ１０４）。“知言”就是培

养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对错误的观念、言论形成自觉

的批判能力；“养气”就是人通过修养和道德意志磨

炼，在体内升华出一种浩然正气。有了这种正气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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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天地万物相沟通，超越形骸的局限与天地同

流。其三，“切身自反”是德性修养的基本要求。孟

子认为，“切身自反”就是反省自己的良心，倾听自

己内心的道德命令。通过自反，人们得到自己良心

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感到人性的完美和人生的尊严。

这种通过反省而获得的心安理得的心境是一切快乐

的根源。因此孟子说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

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３］（Ｐ３５）通

过反省获得的是感性的快乐，而心灵通达于自由之

境得到的则是理性的快乐。道德主体超越了自我存

在的有限性，在心灵本真状态中体验到理性的自由

和存在的意义。“切身自反”的另一层意思是寻求

理性和善良意志的终极旨归，确立安身立命的绝对

根据。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

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３］（Ｐ４７）在孟子看来，

人的主体意识（心）与人的理性本质（性）及万物存

在之必然性（天）是一体贯通的。人道之所当然来

自于天道之所必然。通过自反，不仅可以知性，而且

可以知天。孟子为了揭示人的道德理性的形上根

据，将古代天命论的内容注入道德，形成“义理之

天”的概念，并以此作为道德的价值真源，从而使道

德理性成为不能也无需靠逻辑或后天经验证明的先

验判断。其四，“心无愧怍”是指道德理性即良心的

自律。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

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３］（Ｐ４６）

孟子认为，当切身自反的时候，良心就会发出道德命

令，逼迫人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当你恪守良心命令，

便心安理得，反之则心有愧怍，感到不安。心无愧怍

的原则是使道德摆脱外在功利性，成为一种内在的

价值标准。真正的道德价值是内在的，它根源于人

的良心，是人性的内在要求。如果把道德作为实现

某种功利动机的手段，那么它便丧失了道德自身的

完美性，就是失道不德。

第三，荀子关于道德的理解是很独特的，他认为

道德的基本原则是“礼”。由于人的欲望与现实的

物质财富之间存在矛盾，这就需要一个解决矛盾的

手段，于是道德便随之产生了。他讲到：“礼起于何

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

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

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

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

之所起也。”［４］（Ｐ８９）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当时的物

质条件又是有限的，要解决这种矛盾就需要制定一

个人们共同遵守的标准———这就是道德原则。因

此，在荀子看来，道德是解决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冲突

的最佳手段。基于这种思想，荀子认为：“礼者，养

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４］（Ｐ２１３）根据“礼”的

规定，“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

杀为要”［４］（Ｐ２１５），这样做就是推行礼治，也是道德原

则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最好方式。荀子的礼是其形

上道德思想的形下表现，它与孔子孟子所讲的道德

有很大的不同，吸取了一些法家思想。荀子对道德

的诠释是基于其性恶的主张，这是其道德思想的立

足点。他的逻辑进路是这样的———由于人性是恶

的，才需要用道德来教化百姓，使得人性中恶的因素

被人为地抑制。如何抑制恶的人性，就是遵循礼的

规定。在荀子那里，恶是人的自然本性，善是后天人

为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恶是人生来就具

有的本性，是先天带来的；而善是后天经过修养之后

克服了先天的恶之后所呈现的人为状态。人性是自

然本能，是恶的根源。经过礼仪和道德的后天修养，

抑制了恶的这种人的本性的发挥，才导致了性善的

结果。荀子十分看重后天教化的作用，认为这是改

造恶的人性的根本。“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

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

美”［４］（Ｐ１９７）。“性”是天生的、自然的、未经人工打磨

的原料，“伪”就是人为，是人们对原料进行加工的

过程。人经过后天的道德教化，抑制人与生俱来的

本能，这就是“化性”，之后的人就具有了道德规范

教化的可能。荀子认为，道德是对人的自然本能的

克制。人只有改造人性之所自然，才能符合人道之

所当然。而改造人的自然本能的过程，荀子称之为

“化性起伪”。他说：“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

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４］（Ｐ２００）“化性

起伪”的途径就是学习和修养，这对成德立人是非

常重要的。为学是成人的必经之路，成人是为学的

终极目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荀子十分重视学习，

将其视为明礼仪崇德性的根本。经过后天的学习过

程，就可以抑制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恶的内容，而表现

出道德高尚的一面，甚至成为君子和圣人。正可谓：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

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

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

师，则是圣人也。”［４］（Ｐ２３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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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始儒家“德”观念的疏漏

原始儒家把道德本质定义为人应有的自觉价值

取向。只要修“德”，诚如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

尧舜”。这种理论肯定主体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强

调向内扩充人所固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

路径，使人坚信有成圣成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

能。然而，理想与现实终究是有差别的。原始儒家

的“德治”理论与其现实效果的差别更大———纯粹

依靠发挥道德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进而把这种

道德自觉体现在道德实践中的设想有点过于理想化

了。这种看似完美的推理中其实存在着严重疏漏，

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

第一，以私德推公德，以私德主公德。原始儒家

所讲的“德”首先是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当个

人的修养实践达到了一定程度，便可上升至内圣的

层次，此时依然是私德。但是如果人人都达到了内

圣的层次，社会就实现了外王的理想目标，此时的私

德便转化成为了公德。私德产生的根源是血缘关

系。原始儒家将这种血缘关系无限上升，以道德伦

理构建了社会的普遍运行秩序，开启了先秦以后儒

家德治观念和古代道德实践的长久发展之路。但是

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道德属于私德，这在公德形成

过程中应该逐渐被弱化。原始儒家始终强调私德，

认为这才是公德的根本，而当私德与公德发生冲突

的时候，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私德就会成为阻碍

公德实现的最重要因素。韩非就认为，儒家道德是

私德，与更大范围的国家利益可能会时有冲突：“鲁

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

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

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５］（Ｐ５９）虽然极少数

顶尖级儒者并未坠入极端狭隘的血亲主义，如子夏

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１］（Ｐ５９），孟子说“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３］（Ｐ１０３），但大多数人只

知有私，不知有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公德是要

将他律的规范灌输给个人，使其内化为私德之自律。

而原始儒家主张的却是私德为公德之基础。如何将

私德之家与公德之国统一起来，原始儒家认为应该

将家族以外者纳入家族模式，根基仍在家族道德即

私德。这种过分强调血缘亲情，强调家族之私利的

主张很容易造成国人眼界狭隘，唯图私利。回想中

国古代史，不乏担当天下的君子，但“各人自扫门前

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占大多数。当家族利益与

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之时，过分强调血缘亲情的私德

便很容易占据上风。

过分强调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私德，更可能出

现的一个恶果便是情大于法的问题。法是公德的体

现，情则是私德的基础。以私德妄推公德，必然会产

生情大于法的结果。法律制度是实现国家公共利益

的最重要途径。原始儒家却认为，“仁者，人也，亲

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

等，礼之所生也”［６］（Ｐ９８）。作为血缘亲情的道德体

现，“礼”主张“亲亲为大”、“尊贤为大”。在实际操

作中为了“亲亲”、“尊贤”，道德尺度便会因人而异。

舜的父亲杀人可逃脱法律制裁；舜的弟弟不肖照样

可以获得封地；舜“不告而娶”、擅离天子职守不但

不算逾制，还被视为高境界；防风氏不是亲近，只因

赴诸侯会迟到便被禹所斩杀。此虽为传说，但既载

于原始儒家经典中，其中的流弊难免递传。至今，怯

于公战却勇于私斗的人格缺陷仍然存在于某些国人

的品性之中。可以说，在原始儒家那里，公德是私德

的衍生物、附属品，公德是可以随着私德的改变而改

变的。

第二，“性善论”造成了道德越位。孟子的“性

善论”对道德的内涵进行了完善，建立了道德之善

的价值体系。但是现实的利益获取，才是道德之善

的最终目的。孟子一厢情愿地认为，人们遵循伦理

道德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因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

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性。所以只要按照本性走下去，

就可以“尽性事天”：遵循伦理道德是正路，顺之而

行就可以获得幸福；而统治者遵循伦理道德，以仁义

待民，以礼智修身，就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稳固其

统治地位。这种道德万能论的致命缺陷就是把道德

无力承担的责任都归属了道德，从而导致道德越位，

造成泛道德主义流行。孔子的德治理论将“德”的

功能无限放大；孟子的“性善论”把所有伦理道德观

念都归于一个“善”字。这种对道德的过度强调和

对性善的执着坚持，造成了“为政以德”、“德主刑

辅”、“明刑弼教”观念在国人心中错位，道德扩张成

为了国家甚至部分领导者过度地侵占法律和制度的

生存空间。同时，在道德本身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的情况下，又给它压上了更重的责任，这是道德无法

承受的。

原始儒家认为只要强化个人修养，注重道德水

平的提升，将原本的善端保持并发扬，就可以“齐家

治国平天下”。统治者利用道德作为治国手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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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被统治者的善端持续。社会矛盾完全可以在

道德的范围内化解，不需要法律和制度。这样推论

下去，泛道德主义的出现就是必然的。道德越位最

严重的后果是人治社会的出现，因为原始儒家是不

赞成法治的。道德和法律虽同为治理国家的方法，

但其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道德不具有强制性，凭借

的是个人的自觉，是自律的软约束，只有扬善的作

用；而法律则不然，凭借的是国家的强制力，是他律

的硬约束，具有惩恶的作用。二者的落脚点不同，侧

重的领域也不同，因此是不能互相替代的。道德的

作用如果被过分地强调到了超越甚至替代法律的程

度，那么法律的作用就势必会被严重削弱。事实上，

道德只有在法律完善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

用。当然，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国家，统治者是道德完

备者，以他个人为榜样，其下的官吏、百姓的道德水

准同样高尚，那么建立政治法律制度就是多此一举，

只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就可以解决社会生活中

的一切问题了。但是人性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道

德完备者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人性中肯定有懒

惰和自私的因素，它会在生活的某处表现出来。为

了限制这些消极因素造成的不良影响，制度的强制

约束是必需的，特别是对掌权的统治者。道德泛化

对统治者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也会造成被统治者只

知唯上的心理暗示，这样就会掩盖统治者的人性缺

陷。如果此时没有法律制度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约

束，任其为所欲为，人治社会的出现就是不可避

免的。

第三，道德修养的无条件单向性。原始儒家在

将道德作为“修身”与“治世”之根本的时候，存在一

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道德修养的无条件单向

性，即任何人的道德水准都会随着个人修养水平的

提升而不断地提升，且一旦提升到了某个层次，不论

发生任何情况其道德层次也不会再下降。原始儒家

做出人的道德修养的无条件单向性的假设前提，完

全是把道德作为一种天赋观念内化于人自身。然

而，这只能是原始儒家在其“德治”理论背后的一种

假设，或许连孔子、孟子、荀子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更谈不上去进行严密的推理论证了。事实上，

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平与其所处时代社会通行的道德

风气以及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忽视

这一点，一味强调道德自觉，就会成为专制者的统治

工具，不自觉地为专制统治张目。生存是人的第一

需求和原始本能，人首先要能生存下去而后才能谈

道德修养问题。如果生存都有问题，那么或许除了

极少数的类似颜回那样的圣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先

把道德修养摆在第一位。可见，道德修养的无条件

单向性内化于每个人自身作为一种天赋观念而存

在，不过是原始儒家的一厢情愿，在现实中是根本行

不通的。

第四，道德本位观造成个体价值的缺失。原始

儒家永远将道德摆在第一位，这种道德只能是集体

性的具有等级意味的道德。这种与等级制度融为一

体的道德，将个人的存在价值定位于道德伦理的网

络之中，习惯于将个体看作集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

个具有独立个性的人。个人如果不能自由地展现个

人的能力和价值，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其社

会要求。于是，为了获得权威的肯定或群体的认同，

个人就不得不在行为上尽量与周围的人趋同，从而

造成人们崇尚传统、迷信权威、泯灭自我的心态，同

时可能产生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否定个性自由、贬低

个人存在价值的倾向，个体价值完全被社会和集体

价值所掩盖。而个体由于惧怕非道德的社会评价，

只能放弃个人利益，无奈地接受这种集体性道德的

评价标准，完成其被赋予的社会责任。这种集体性

道德本位观是企图建立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人格模

式。但是道德人格的首要条件是人格的出现，而后

才能考虑是否是道德的。当个体对本身的期望很低

的时候，人格的位置会被生存的基本需求所压制，就

谈不上什么道德人格了。这种被迫的他治他律的个

体，是无法成为自觉主体的，更不会成为道德自觉的

道德主体。如果以集体的名义强迫集体中的个体做

出符合集体要求的选择，那么个体这种行为就不能

认为是一种道德自觉行为，更谈不上什么“无私”，

只不过是为社会主流意识所迫罢了。正如孟子所

言，道德应该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如果出于舆

论压力或者其他功利性动机去做出道德的行为，那

么这种行为只能算做合乎道德的行为，而非本于道

德的行为。

道德本位至上的观念压制了人的个性发展。原

始儒家的道德本位思想是默认甚至维护等级制度

的，并不支持个性的发展。集体性的道德观过分地

强调步调一致，往往为了整体的统一而要求个人抛

弃内心极不愿抛弃的、异于他人的、纯属个人独有的

思想。道德本位的价值观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

过分地强调集体性，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义务和责任。

无论哪一阶层的人皆是如此，即使是称为天子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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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也必须承担义务与责任，挑起天降的大任。当然，

当权者会借助手中的权力淡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

强化个人的权力。

　　三、结语

“德”，在原始儒家那里有两重含义。对己来

说，“德”是修身，可以使人修身养性，修成原始儒家

所期望的理想人格，由内圣实现外王；对国来说，

“德”是治世，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

实现原始儒家所期望的大同社会。不论是“修身”

还是“治世”，“德”都被原始儒家定义为一个伦理范

畴，以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伦理观念来约束个人行

为，进而协调社会关系，由每个人的道德提升推演到

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不依靠法律和暴力机构的支

撑而实现“治世”的目的。这就是原始儒家提出的

治国之道。

尽管原始儒家提倡德治观念的初衷是好的，但

是在如何诠释“德”的问题上，原始儒家所做的工作

并不够仔细，存在着疏漏，蕴含了一些消极因素，指

明这些消极因素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原始儒家思

想，传播其中的积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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